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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案情】2024 年 9 月 25 日，
12315热线接到举报，吴先生称在郧西
县一市场有商户推销假冒“维达®”提
纸，请进行核查处理。

【处理结果】接到举报当天，执法人
员立即赶到市场进行核查，对该商户正
在销售的“维达®”提纸进行了扣押。
经维达护理用品（中国）有限公司打假
办工作人员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这批
提纸为假冒商品。执法人员依法进行
立案查处。

【分析点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销售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第六十

条第二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
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
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
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
识 的 工 具 ，违 法 经 营 额 五 万 元 以 上
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
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注册商标受法律保护，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不仅误导消费者，也侵
犯了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更扰乱公
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
商品、重点领域和重点
行业，重拳出击，深入

持续开展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
动，严厉打击“傍名牌”等侵犯知识产
权行为，以及制售不符合国家标准，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
合格产品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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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案情】2024 年 4 月 22 日，陈先生向
12315热线投诉称，他在一农贸市场购买小龙虾四
斤三两，到外面复秤显示只有两斤八两。他找到商
家，商家告知“称错了”，并退款退货。陈先生怀疑
该店秤有问题，要求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督促
商家及时整改。

【处理结果】执法人员现场使用 1公斤标准砝
码，对该店计量器具进行初步校验，发现存在计量
不准情况。执法人员将该计量器具送往十堰市计
量检定测试所进行检定，结果为不合格，遂依法对

商家进行立案查处。
【分析点评】依据《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

法》第六条，经营者应当做到：“不得使用不合格的
计量器具，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或者伪造数
据，不得破坏铅签封”，消费者在集贸市场等场所购
物时，可对所购买的物品放置公平秤复称，若发现
未设置公平秤、公平秤损坏、公平秤计量失准等问
题，可及时向 12315反映。经营者应使用合格的计
量器具，并定期送检，主动开展诚信计量自我承诺，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简要案情】2024年 9月 17日，杜女士向 12315
热线投诉称，丹江口市一家餐厅在抖音平台做开业
优惠团购活动，下单 4.9元即可享受价值 79.9元的
汉堡套餐，套餐中明确表示可以得到两个汉堡、一
个脆皮香酥炸全鸡、小食品 4选 2、饮品 3选 2。但
是当她到达餐厅后却被告知，只能得到一个汉堡和
一杯饮品。杜女士认为，该餐厅广告宣传与实际不
一致，损害了其合法权益。

【处理结果】经执法人员核查，该餐厅属于刚刚
开业的品牌加盟店。杜女士参与的是该餐厅总部
在线上开展的优惠团购，而活动细节没有及时传达
到该餐厅，出现了线上线下信息不同步的情况。经
调解，该餐厅及时为杜女士退款并道歉，并给予一

定的费用补偿，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杜女
士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分析点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二十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
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
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规范
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六条“经营者通过商业广告、
产品说明、销售推介、实物样品或者通知、声明、店堂
告示等方式作出优惠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该餐
厅的品牌方通过互联网发布商品团购信息，且未排
除该新开业的门店，杜女士选择该商品并提交订单
成功时合同成立。该餐厅不允许使用团购券，是对
合同的违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简要案情】2024年 4月 8日，12315热线接到
举报，刘女士发现小红书一家店铺宣传产品时使用

“顶级”等相关词语，是广告中禁止使用的绝对化用
语，要求进行规范和查处。

【处理结果】经执法人员核查，该店主为了能够
更好地宣传店里的绿松石商品，吸引顾客购买，在
小红书 App网店商品页面介绍绿松石“散珠”商品
时使用“精品原矿高瓷玉化富甲天下散珠，瓷度顶
级，料质极润，玉润通透……”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构成在广告中使用绝对
化用语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依法进行立案查处。

【分析点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九条“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使用‘国家级’‘最高级’

‘最佳’等用语”，该店主在产品广告宣传中使用“瓷度
顶级”用语，且未能提供客观证据证明其宣传用语的
真实性，绝对化结论式宣传容易误导消费者，构成了
在广告中使用绝对化用语的违法行为。

在此提醒广大经营者，在发布广告的同时要注
意宣传用语的真实性，秉持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
基本准则，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告宣
传应当真实、全面，不得虚假或者引人误解，切实履
行保障消费者权益的义务。

【简要案情】2024年 12月 9日，李女士向 12315
热线投诉称，她在房县一家车行花费 15600元购买
了一辆二手电动三轮车，购车前商家表示电动三轮
车是 2023年生产，购买后，她发现生产日期是 2018
年，因此要求退车退款。

【处理结果】经执法人员核实，该车辆的生产日
期为 2018年 12月。由于该车辆购买后使用过程发
生剐蹭，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经调解，李女士向商

家支付 1000元维修费，将车辆退回，商家
退款14600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分析点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八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
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
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
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
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
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
费用等有关情况”，经营者隐瞒所售二手电动三轮
车真实情况，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
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宣传。

【简要案情】2024年 6月 29日，
汤先生向 12315热线投诉称，他前一
天在竹溪县一加油站给货车加柴油，
工作人员错加成了汽油，导致发动机
损坏，请求调解。

【处理结果】经核查，汤先生所诉
被加错油情况属实，但发动机损坏尚
无定论。经多次调解，该加油站陪同
汤先生到十堰一检测站对该车进行
检测，并赔付汤先生车辆维修保养费
用、误工费等损失合计5285元。汤先
生表示满意。

【分析点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消
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
得赔偿的权利”、第五十二条“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财产
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
人约定承担修理、更换、退货、补足商
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
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因加油站工作
人员疏忽造成汤先生的车辆受损，汤
先生有权要求赔偿。

消费者一旦发生加错油的情况，
应立即停车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如
将误加的油排空，更换正确的品类，
同时进行全面检查。

【简要案情】2024年 1月 25日，
12315热线接到举报，一眼镜店未办
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
隐形眼镜销售。

【处理结果】现场检查中，执法人
员在该眼镜店展柜上发现其正在销
售接触镜（隐形眼镜）和隐形眼镜护
理液，且未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隐形眼镜及护理液属于第三类
医疗器械，这类器械的安全性、有效
性必须严格控制。执法人员依法对
该店进行立案查处。

【分析点评】依据《医疗器械监督
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从事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的，经营企业应当向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药品
监督管理的部门申请经营许可并提
交符合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条件的
有关资料”、第八十一条“未经许可
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活动，由
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
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医疗器械和
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
材料等物品”，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强
对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违
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

【简要案情】2024年 1月 6日，周先
生向 12315热线投诉称，他在郧阳区一
婚庆公司定制了婚庆服务，婚礼当天发
现现场布置与约定的设施不符，且婚庆
公司在婚礼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就将现
场布置撤除，造成十分不好的体验，要
求该婚庆公司退赔费用。

【处理结果】经执法人员核实，周先
生反映情况基本属实。经调解，该婚庆
公司为周先生减免婚庆费用 700元，周

先生表示满意。
【分析点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经营
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
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
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周先
生在婚礼前已经与婚庆公司约定好婚
礼现场的设施和布置，婚庆公司未经消

费者同意擅自改变设置，违反了约定，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婚礼定制服务为满足消费者个性
化需求而产生，建议消费者尽量选择信
誉较好的品牌和商家。在合同签订前，
对合同的必要条款逐项进行确认，将服
务种类、计价方式、服务标准及违约责
任等内容细化并写到合同中。如发现
条款有显失公平的内容，要及时提出，
并留存好相关证据，以便后期维权。

【简要案情】2024 年 9 月 5 日，
12315热线接到举报，十堰一置业公司
在市内街道边发布的房地产销售户外
广告未标明预售许可证或者销售许可
证书号。

【处理结果】经执法人员核查，该
公司项目是预售商品房，其尚未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发布房地产广

告的行为违法。执法人员依法进行立
案查处。

【分析点评】《房地产广告发布规
定》第五条规定，“凡下列情况的房地
产，不得发布广告：预售房地产，但未取
得该项目预售许可证的”；第七条规定，

“房地产预售、销售广告，必须载明以下
事项：开发企业名称；中介服务机构代

理销售的，载明该机构名称；预售或者
销售许可证书号”。

在此提醒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
者，必须依法设计、制作、发布房地产广
告，除了要符合《广告法》的一般规定
外，还要遵守《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
市场监管部门将对房地产广告持续加
强管理，依法规范。

【简要案情】2024年 6月 11日，朱
先生向 12315热线投诉称，他在十堰一
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价值 93900
元的轿车，办完手续交付时发现车内有
碎玻璃渣，内饰也有几处划痕，他向销
售顾问提出异议后，双方协商未果。

【处理结果】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
车辆后门玻璃曾破损并更换，车门内饰
确实存在划痕；销售公司并未将车辆情
况如实告知。因双方对和解方案分歧
过大，多次调解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2024年 6月 28日，市市场监管局、茅箭

区市场监管局、二堰监管所联合对销售
公司负责人进行约谈，宣传相关法规，
强调维护企业形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重要性，敦促企业尽快化解纠纷，
消除社会影响。经多方努力，最终双方
达成一致意见，销售公司对朱先生进行
现金补偿、赠送保养，双方交易合同照
常履行，朱先生表示满意。

【分析点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消费者享
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
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
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
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且存
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
外”，朱先生购车时，商家并未将车辆情
况如实告知，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公
平交易权。执法人员提醒经营者，在向
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时，应
当真实、全面，严格保障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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